
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奖励性贷学金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 

第一条 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能够顺利入学，缓解

他们入学初期的经济压力，激励学生入学后勤奋学习，自强

成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 第二条  奖励性贷学金是学校为本科新生提供的无息

贷款，贷款学生在毕业时达到规定的条件，学校予以减免还

款的奖励性资助方式，是其他资助方式的一种补充。 

第三条  资金来源： 

（一）学生奖助基金；  

（二）回收的贷款； 

（三）校友捐赠及其他社会捐赠。  

第四条  发放金额： 

（一）每人 2000元； 

（二）奖励性贷学金的发放人数原则上每年不超过当年

在校本科生总数的 2%。 

第五条  申请条件： 

（一）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； 
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能按规定还款； 

（三）学习勤奋、刻苦努力、生活俭朴。 

第六条  申请程序及原则： 

（一）新生入学前通过“微人大”进行“新生奖励性贷

学金预申请”； 



（二）所在学院和学生处进行预审核； 

（三）预审通过后，学生持相关证明材料在新生报到“绿

色通道”现场办理手续，签订《新生奖励性贷学金协议书》

（一式两份，学校和学生各执一份）； 

（四）协议签订后，学生处将新生奖励性贷学金一次性发

放给学生。 

第七条  学生权利与义务： 

（一）学生有权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提出奖励性贷学金的

申请； 

（二）学生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和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提

出贷学金的减免申请； 

（三）学生有义务提供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，提供虚假

信息获得贷学金的，学校有权收回贷学金并给予相应处分； 

（四）学生有义务按照规定时间偿还贷学金； 

（五）学校鼓励学生毕业后在具备一定经济能力时捐赠

资金，作为奖励性贷学金的本金。 

第八条  还款程序： 

（一）学生在毕业前一次性还款的，应在毕业当年 6 月

份前偿还； 

（二）学生满足第九条规定的，应在毕业当年 6月份前

向学校提出减免申请，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； 



（三）学生退学或开除学籍的，应在离校前偿还全部贷

学金。有特殊情况的，须向学校提出申请； 

（四）学生在校期间病故或非正常死亡，免还全部贷学

金； 

（五）学生离校前无故未还贷者，学校将对这种失信行

为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，并将处分材料归入学生档案。 

第九条  奖励性措施： 

（一）学生在毕业前如能一次性偿还全部贷学金，由学

校减免贷学金总额的 30%。 

（二）学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由学校减免贷学金总

额的 50%： 

1.在校期间获得两次（含）以上学习类奖学金； 

2.在校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奖学金（包括优秀团员、社会

工作奖学金、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、优秀青年志愿者奖学金、

文体优秀奖学金、爱心奖学金等奖励项目）；   

3.毕业当年获得“校级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；   

4.积极参加班级活动，所在班级（党支部）或宿舍两次

获得学校奖励。 

（三）学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由学校减免全部贷学

金：   

1.毕业当年保送研究生；   



2.响应国家号召，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或到中西部地区及

艰苦边远地区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就业；   

3.在校期间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（市级三好学生、市

级优秀学生干部、市级优秀毕业生）；    

4.在校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习优秀一等奖学金。  

（四）上述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款的优惠措施不

可重复享受。    

第十条  受过学校纪律处分者，不能享受减免政策。   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
